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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3        证券简称：福能东方        公告编号：2023-078 

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建设重庆大宇智能装备及机器人产业园并

退还重庆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7 年 10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在重庆市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深圳大宇精雕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宇精雕”）与重庆市渝北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股子公

司重庆创新经济走廊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济走廊公司”）签署的《投

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以全资子公司重庆智慧大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重庆大宇”）为项目实施主体，参与竞拍重庆市渝北区唐家沱组团 C标准

分区 C3-25-1号宗地（以下简称“重庆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计划用

于建设大宇智能装备及机器人产业园项目（以下简称“重庆产业园项目”）。重

庆大宇以 4,985 万元价格竞得重庆地块，分别与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签署了重庆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

书》，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0月 17日、2017 年 12 月 26 日、2018 年 1 月 2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在重庆市竞拍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

083）、《关于在重庆市竞拍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00）、

《关于在重庆市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 

二、资产基本情况 

1.宗地编号：C3-25-1号 

2.土地位置：重庆市渝北区唐家沱组团 C分区 C3-25-1  

3.宗地用途：一类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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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宗地总面积：73,303.10 平方米 

5.出让年限：50 年 

6.购买价格：人民币 4,985.00 万元 

7.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8.资产权属：土地界址准确、权属明晰，与周边单位或个人无任何土地权属

纠纷；截至目前，该宗土地存在抵押（抵押权人为佛山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资产权属不涉及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9.账面价值：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重庆地块的账面价值 3,943.85 万元。 

三、项目终止及退地的原因、审议程序 

自取得重庆地块使用权后，公司积极推进重庆产业园项目规划建设等相关工

作，并投入资金支付前期相关费用。但由于近年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等因素，

3C消费电子市场需求持续呈现疲软状态，行业下行趋势明显，导致公司 3C 业务

板块经营业绩下滑幅度较大。另外，公司的其他产业没有足够增量业务引入至重

庆产业园项目，相关开发工作推进缓慢。 

2022 年年底，经济走廊公司表示重庆产业园项目注册资本金缴纳时间、开

竣工及投产时间已违反相关约定，提出退还重庆地块使用权并解除《投资协议》

和《补充协议》。鉴于此，公司基于目前产业发展规划调整，对重庆本地厂房需

求下降，公司于 2023 年 9月 2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建设重庆大宇智能装备及机器人

产业园并退还重庆土地的议案》，同意终止建设重庆大宇智能装备及机器人产业

园，将重庆地块退还至重庆市渝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返还公司 4,544.2983

万元。 

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鉴于本次事项将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上述议案需

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再正式签署相关协议。 

四、协议主要内容 

1.经济走廊公司和大宇精雕解除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签订的“大宇智能装

备及机器人产业园”《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协议解除之日起，《投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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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补充协议》的权利义务、债权债务随之终止，双方互不承担相关责任。

协议终止后，双方均应严格履行《投资协议》第十一条约定的保密承诺。 

2.经济走廊公司报请有权机关批准收回项目宗地土地使用权，协助重庆大宇

解除渝地（2017）合字（渝北）第 307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协

助重庆大宇办理注销渝（2018）渝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798813 号不动产权证等相

关手续。 

3.重庆大宇与重庆地块施工方就已施工部分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等费用须达成一致，并提交一份书面协议给经济走廊公司留存。 

4.待重庆大宇及其施工方达成协议，且重庆大宇成功办理注销渝（2018）渝

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798813 号不动产权证等相关手续，经济走廊公司在重庆大宇

完成注销相关手续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土地成本 4,544.2983 万元无息退还至重

庆大宇指定账户。 

5.经济走廊公司不对重庆地块已施工部分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等

给予补偿；重庆大宇不清除、不恢复场地平整；重庆大宇在协议签订后十日内把

项目方案设计图、施工图等完整的资料移交给经济走廊公司。 

五、对公司影响 

鉴于公司目前产业发展规划调整，公司的主营业务经营地在佛山和东莞地区，

同时考虑到公司营运资金状况，暂时不计划在重庆地区布局产业。本次退地完成

后，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经营现金流量，聚焦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投资协议》； 

5.《补充协议》； 

6.《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7.《大宇智能装备及机器人产业园解除协议》； 

8.《退还重庆土地之<协议书>》。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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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7 日    


